
六歲 廿 支
宜!!二2 儷: 行

4

動

除,
2、

每 

日 

，831二

傳
加
旬
建
永
久
外
交

《布a
佩
斯
美
to
ttts)
此間外交方一一 

面
人
士
透
露
，加
拿
大
证
単
備
在
未
來
期
間 

，#
布

18假
勘 e
立
永
冬
的
外
交
健
團
。二 

此
通
息
田
於
加
拿
大
貲
易
部
長
億
特
憲 

訪 此
偏
傅"
，偉
特
士
冒
典
匈
牙
官!一

，
«.. 

微
貿
易"
展
典
奥
濟
合
传
間 

81。

加
拿
大
與
匈
牙
利
，於
一
九
四 
一年自 

为
外
交
破
裂
，至
一
九
六
四
年
，兩
國
决%
 

重@
外
交
關
係
，加
拿
大
由
駐
捷 %
大.年
一 

派"
表

：t

匈
牙
利
首
府
布a
 佩
斯
，此
代
表 

曾
至
匈
牙
利
，但
幷
沒
有
永
久
之
辦
公
室
。 

叶
外
，加
句
剛
國
間
，在
貿
易
上
却
維 

持
麻@
之
關
係
，變
万
逆 
fi之 S
易
來
往
苏 

煩
廣
。

相
中
在 ®
書
會   

V',最
快
的
，加
拿
大
與 

委6
用
我
百
像
要
爲 美
國
市
缩
血
戰
，述 

至
貿
易
之
段
蘇
。

埃
民
航
潛
斃
駱
鵬 

(
開
羅
路
逢事5
二
架
埃
及
民
航
飛 

機
，崎
超
飛7
際
晩
驚
着
庙
駱?

機 

身
上
而
輪
胎
被
撞
墓
魂
斯
駝
做
撞
露
，該 

隨
即
作
緊
急
降
香■
至
■
■
及
乘
客
幸
吿 

無
恙
，濃
中
共
目
準
三
名
乘
客
，其
中
十 

八ASI

美
國
遊
義
厂

南

北

越

前

線

美

機

昨

被

擊

落

四

架

入

(
東
京
専
聯
城
電)
北
韓
上
過
六
晋 

経
録
||

，普
本
包
括
罪
惡
事
佇•
容 

許
四
名
北
歸
蘋
變 
tolg

(
霊 

51 )
単
詩
省
勞)
域
上
會
副
史
窗 

：倘
若
一
日
，他
們
的
蒙
勞 

工
領
袖"
然
彼
囚
瞥
内
，即
全
省
的
工
曾 

1«
决
定
興
直6
及
政
府
戰
鬥 

五
設
到 
$f

打
禽
 

彼
證.
工
友
們
个
自
讓 

凝 
齊 
他
們
的
鎖
袖
們
因
爲
數
等
「

m
一g 

%
*
rs

兵

隊

北
韓
官
方
涌
訊
矗
繭. 

禽
此
遮
掩
罪
惡
行
窗
付
出
一

忘

■
日
本
雷
晶
將
會
」

慣
，所
有
罪
惠. 

者
將
在 

36 天
化
日
下
無
所
遁
形
。 

該
通
訓
社
封
四
名
叛
變
漁4
,
至
日
本 

犠
政
治
庇!
*

出
上
述
雄
論
，四
鈑 

争
曾
号 
备
(
遮
号.支

，皆
爲*
 

/
,

所
悟
屍
霍
豪■

中6
"
 

宀
.冃
迷
加盘
連
，家
皆
继
奪
之.薇一 

、玲
启
，它
超
越
勇W

竈
圍 

制
超
訴
寞
拘
捕
0.3
二
， 

二：
，？
、广•
、、♦

•

•
： 

,
泰
順
逐
兩
名
蘇
代
表

1

向
釜

(̂
^
4
@
1
^
!

奸
 
法
令
」的
違
犯
法
所
因
禁
，， 

力
而
自
己
仍
然
做
工
，此
是
不

66
19

3

(
西
貢
三
日
英

19 融
電).攝
美
軍
總«
 飽
吿
--7 美
摩
蚱
源
出
空
連
騎
兵
第
一
師.部
除
大 

批
開
荏
南
遅
中
部
沿
岸
，至
一
頑
籬
書
市
字
计
里(
包
圍
府
共
蒙
隊
及
北
越
華
規
軍
混 

合
隊
約
三
百
人
，麗
関
激
烈
曲
戰
，..越
美
陣
仁_
才
一*
人 

.»:其
餘
共
軍
可
能
乘
夜
散
逃
。 

是
役
越
共
地
面
炮
火
曾II

落
美
张
升e
 三
妲
，w
w
s
e
豊

，
(8不
公
佈
詳
細
損
貪 

字
。 

;

，餉
旦
政
府
縁
奢
求

31:自
萬
笏
，.. 

一
千
五
百
离
元Si

帶
厭
饕
要
俄
 

制
芯
用
，約
且
叠
法
犠
帽

#.
”霰
鑑
廿̂
 

素
約
S:袈
或?^

密
二
抬
寺
宠 «
 

号
:

，.
f
e
，•-

副
'

./.SI，

备
輯
的
。
、 

主
一
名f
l
j
s
  

ffl ;
  

*

 美
洲
國
際
术 

富
.工
.
第
三
工
會
舉16年

色
之
畤
， 

4
領 gli

提
出
職
能
行
動
來
應
付 

•
:
.;
;
此 « 法
州
，包
括
叠3
按

电

命
支

“船

美
機
帚
皆
空
襲.北
越
，
轟
呈
要
的
共K
滲
8.:運
輸
醤«

'•>类
战
械
醒
落L

架 

0
至
於
襄
遥̂

6
前
童
曇
嘴
誓
，，
但*
^
^
横
非
叉»

»-储
魄■

曲 @?
貢 
一 

^
§
1
^
1
»
<
8
^
^
#
'
N
t
^
.
^
s
^
 

府
軍
；

，易
疊
A
w
.

皆
   

1
留
产
匚
籌
舞
失
噂
格
少
：；
，， 

據
弟
軍
敏
豆
僧
：破
国M

8W
#

『

：
：城

号

斗

、■
4
・x
s
?

•
《
耶
加a
車
實
)
竇
歸
加
諾
自
宀
一
壺
点
泰
國
政
府
命
令
，藥
機
離
町
曼
谷$
取 

籍

露

小

一

血

雲

飛

囘

莫

飘

科
.
耳
堂
一
含
袋.
大
使 

倉
售
医
主
《
一
着
尊
芯
吊*
希
船
心
利

--%工
停
， ̂
會4
假
期
，甚
由
停
工
在
内
。 

一 S
S
氏*
同
時
又
足
俺
洲®
際
木
柴
工 

•
工
會
之
右
腐
，特
别
解
釋
四
容
工
會 
eg袖
，• 

因It   

*-克 W
S

公
司
近
用
時
芯
樓
事
，而 

l
於
上
总
期
五8
可
被
判
入
獄
之
事
。

一 
一 
彼
同
時
謂••
我
們
必
須
運
用
一
切
的
武 

馨
來
墨
迫
法
庭
，盛
耀
用 
叫
鑄
法
厚
對
普 

等
應
野
侍
之
人 

<*•■■:

彼
宿
出
，説
視
上
律 
Z.原
就
，並
非
用 

緒
於T
律
的
糾
紛
。•

,
， 
•..«:'提 a
曾
於4-

月
九Hm3t
五
日
年
詩 

语
儡
心•
/
懇
親■
*
提
出-:
睛
求
通
過
， 

一
鈴
餚B
工
會
設
法
，織
之
，以
便
令
到
丄
會 

的
館
神
們
龍
修
被
釋
放 m
 來
， 

亠
隈
國
首
麻
見
槍
戦
一 

(
布
宜
諾
斯
茂
利
期
路
透
社a
)
布
宜

[85

. (■̂
 谷
美   

»- 
社6
)
雨
备 ̂
»
 代
表

Mon

?

次
事16

蘭
書
，另.-
則01

貿
易
代
哀
，泰
周 

避
府
沒
公
佈
驅
遂
前r
打
理
由,鼻
傳■
A
 

■
泰
國
搜
集
情
報
御
驅4 

ŝs8ss8ŝ
ŝ

îiir
—

第 
一 師 «
部
，現O

M
査
此
次
受
畫
的. 

眞
相
，
認
爲
美
炮
貝.
^
#
一t^B^^

" 3
产
用
蠢
森
墓

r■》瑞
典 - 
励
靈
學
中 

f

心
飢
理̂

8
■

質
，蘇
聯
曾
K-tc
前
舉

久
修
來
育
一
名
乐
嘩
戻
加
證
日
籍
夬
人
股 

二
十
六
歲
，巳
伟
警
求
公
唱
露

®- 
外
原
秘 

.就
本
人
六
十
五
囲
其
客
三
位
夫A
俭
爲
僅 

生
下
四
個
兒
子■
若
嬰
是■ 

一
本
年
噂
置"
特
多 

(
倫
敦
路
卷
亠~
5|- 
商
韶
註
册
署 

統
計
所
得
，   

*
 藤
,
献  

6» 損
失
敬
字,
比 

任
何
和
于
時
期 e

遍
損
失
斂
字
較
咼
，說 

統
磔
出
，通
睡
窗
醫
失
數
字
，共 

二
百
七
十w
段
会
卷
達
七
汁
一
二
萬
儿
千
噸 

，此
數
字 
t''.
  

<-tr 能
或
*
他

5:沉
池 

丽
致
，
一
九
六
电
泽
商
船
損
失•
字
，共 

二
白
四
十
九
感
意
野
爲
五
中
五
障
八
千
喉

，以
致
意
外
擊
書
越
軍
陣
地
。

打
地
下
核
子 
■a炸
，駭
中
心
主
持
人
指
出
， 

此"L
S-.. 炸
毫

51 疑
問
爲 
一
次
新
試@
，節
震 

..、馨

B3BI

五
點
八
度3
自
八
月
五
日
後
，， 

此
爲
境
靄
鞏
錄
"

欺

▲ 
(
接
續
中
共 S
女
生
活
情
况) 

期
已
厳
联
，而
現
於«
 姻
的
手
續

811甚 
ei簡 

單
，以
申
騎
結
婚
證
書
曰
原
則
。 

在
有
些
情
形
，共
黨
to方M
 部
如
認
爲 

雨
位
男
女
黨
貝
用
愛
，亦
可
勸
零
結
婚
，代 

替
舊
的
媒
介
制
度
，但II

部 8
公
黨18

女
子 

所
澳
擇 
唾
作
精
神
類
喪
或
强
治
上
顕

S' 

問
的
丈
夫
，則
殊
感
不
悅
。

由
於
恐
怕
褪
潸
危
構
疑
生
育
率
增
加
的 

影
随♦
中
共
現
已
砲
行
醉
育
運
動"
不
贊
成 

早
婚
，雖
然
出
規
男
子
二4 -
歲
，女
子
十
八 

盧3 適
齢
，但
實
際
上
』
般
，.
曬
枣
演
二
十. 

五
总
以18

結
婚.，婚
後
，
孕
婚
司
瘦
ft十六一 

日
受
期
假
期
，兒
貢
由
施
方
上
的
托
兒
所
及

麥
尼
爲
籍
訪
南
越 
一 

(
華
盛
頓m

H
喚
现
北
窗
〉恥
美
個
防- 

部
今
日
報
吿.
・
学
國
防•部
長
鹿
尼.馮
拉
將
於 

本
星
期
六
作
第
八
次
誌
問
南
越 
一
涼l
整

”
 

親
赴
前
線
现
察
戰
地
情
况
，幷
會
晤
美
大
使 

洛
治
皮

&,,較•美
軍
獸
司
幷
装
館̂
^

專
上
，二

朗

厳

電

、〕
消
息
靈
通
人

士
海
，住
利
貯.誓

，上
週
已
决
定
，@

^  

金

咨
^
^
^

隼
事
端
爨
券*<^

稍 

:
*
毎
麋
聋
洽
鑫
5

暴!

金
l

^

^

w

*

 適
淳
,
比
利 

日
侵
襲
藝
滁
秩
邢
鬚
簪
!:•'「承
量
用
商
所
希
萤
裁
濺
的
斂
字
，
約
爲
四
至
六
旅
的

九
曇
露 

7
M
 j

寸
力

4sM ^̂

引
流. 

硯
r

寸
川.
^
^

丙
午
年

^
0
1
^
@
t
.

■*-̂
L1
、j

！

二
—；.

："^;;^_4;"774"\^7，'"^"^"":£，**^、■2:'^"\:*:*'.

:
3

徐1
鬓盧̂
^
災一，

：

**~
—

諾
斯
艾
利
斯
臂
員
，统
上
星 

69五
晚
，與
阿 

根
庭
民
族
分
子
發/
衝
突
，雙
方
街
上
開
火 

，但
幷
濯
任
何
死
傷
報
吿
。

該
批
民
族
分
子
，®
一
燒
毀
英
國
旗
幟
， 

幷
is 开
擄
劫
英
女
皇* 菲
律
普
親
看
，目
的 

兩
違
使#
國
歸
福
倘
為•
就
育
廿
族
分
子
， 

清
認
為
神
倫
為
應
屬
阿
根
庭
确
穹"
广
， 

■
时
分
予
曾
公
酔
蒙
示
。 

81目
前
來
訪
之
那

災
喪
命
，且
森
成
當
地
平
原
泛
涯
爲
災
，•水

*
價目基

南
韓
病
死
八
百
餘
人 

一(
漢
城
美
聯
社
電)
南
緯
政
府
衛
生
部 

公
甯
中
指
出
，存
過
去
兩
個
月
中
，南
韓
共
， 

看
三
千
五
百
一
十
五
人
患
上
流
行
病
，其
中 

•
共
市
八
百
五
十
八
人
不
幸
病
逝
。一 

二
蘇
漁
船
侵
人
阿
領
海 

(
布
宜
諾
斯
艾
利
斯
争
聯
社
電)
阿
根 

起
海
軍
部
宣
繕
，海
軍
接
價
投
訴
，指w
^
 

蘇
聯
拖
網
漁
船
、，與一 
艘
東
礙
科
學
研
究
船 

，非 
8/ 美
瞰
根
瞼
領
海.，阿
根
庭
執
渾
部 

已
派
陛
軍
艦
，前
令
上
述
三
船
立
刻■

9  

一
印
度
追
義
人
老
虎 

一 (
印
度
路
透
社
電)•
印
度
政
府
官M
 報 

導
，自
本
年
四
月
開
始，一

頤
吃
人
的
老
噓 

.
，已
在
撤
特
區
內
，唆
死
八
人
，並
將
魂
貿 

吃
衛
，政
府
已
派
出
捕
虎
專
家
追
捕
此4
成 

人
老
虎
。「
：

1
美
男
星
拍
片
遭
淹
舞
」

深
二
尺
•

3
3
^
#
^

-6--9
中
-<1■

美
新
航
機
失
事
惨
劇 

( 
林
崙
三
星
合
聚 ̂
電
) 
僅
航
行 
一 星 

期
的
北
美
洲
最
新
型D

-C用
殖
射
客
機
， 

放
昨
星
期
六
晚
中
途
，先
事
一
偵
食
人
感
昨
日• 

存
距
離
to 崙
埠
東
南
卅
里
的
四
千
尺
高

|14',項一 

，發
現■
機
殘
骸
，機
上
乘
客
及
機
員
等t 

八
人
，全
部
喪
生
。.

美
西
岸
航
容
港
司 
-M皆
以
三
百
雷
元
購 

»
 咳
機
篌
，.昨
週*
   

±:審
 

»;劇
雅
，，   

^
 看 

乘
客
十
一
一
元7
域
曇
2
可/
秘
近
林
獄
時

.

一 
匕

静

 

一 
可

季

±1一

李月

噌
层
日
本

产 •毛

一
幼
書
管
理
。
：
：\

t

>

川udn"
『5" 

外
國
旅
籌
殖 
it
大 #
婦
女
解
放
龍
平
等
工 

鳳

俞

M
m

W
BK&a^.」

4

.

一
律
普
耋
廷
书
畳#
嘗
衣
篆
&
;

」 

二
野
片
家
承
砂
根
庭
飛
機
S-達
謁
倫
島
的
二

毎
彫
奎
誕
彖

二亠 十<

腰

元 ，七 值 二 无

東
京
学̂
^

渴
治
養
箸
誘
間
中
共 
一.般
旅
客<
貯
孽<
 府
卷
墨
^
^

—
l
i
!
.
<
i
i
n
 

的
歸
女
生
活̂
谈
薔
池
已
失
靑
如
姓
的
離
調
和
委
勢
賢
将
集
車
精
弾
心
愛
毛
漂
東
幾
遭 ,
^
>
$
l
i
^
^
l
i

M
w
t
 

參
1m各
聖
冲
產̂
^
正
作
，，此

M..18
况

:>;,.直
反
次
中
拼
的
嫉
1,亏
已
不
復
需
加
整
羅 
^
®
1
6
t
s
M
^
»
f
^
 

•
様
的
形
態
。
:
界

:
：

月
w
三
可
飞
二.
}
:
^
^
#
*
1
，
卷
第
看
到.在
加f
 

.
任
中
M;-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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